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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胶园土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复耕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㙱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妥善解决永久基

本农田“非粮化”、遏制耕地“非农化”等问题，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根据

《海南省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复耕五年行动方案

(2023-2027 年）》工作要求，公司拟在部分胶园土地开展“非粮化”“非农化”

整治复耕工作，公司下属分公司负责复耕胶园范围内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清点、清

表、翻耕等工作，垦地融合公司支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工作经费，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海南省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复耕五年行动方

案(2023-2027 年）》工作要求，海南省正积极开展耕地保护和整改复耕工作。专

项行动实施期间内，复耕任务面积由海南省整治耕地“非粮化”“非农化”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分批明确后下达。根据工作

要求，公司需在海南省内部分胶园土地开展复耕工作，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一

般耕地复耕面积分别为 6513 亩、4453 亩，2025 年度复耕面积授权公司管理层根

据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下达的工作任务确定。公司下属分公司负责复耕胶园范围

内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清点、清表、翻耕等工作，垦地融合公司支付青苗及地上附

着物补偿费及工作经费。复耕工作完成后，公司负责将涉及地块信息提交“海南

国土调查云”系统审核、完成整改复耕地块的日常变更调查，并自主决定复耕地

块的管护及收益。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参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征地统一年

产值标准和海南省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琼府〔2014〕36 号）

文件标准进行补偿，最终补偿金额根据实际通过“海南国土调查云”的土地面积

确定，工作经费按照公司下属分公司实际支出为准。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垦地融合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垦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宏向、

杨宇、韩旭斌、蔡锋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鉴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需根据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下达的工作任务确定，包

含本次关联交易在内，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与同一关联人之

间的关联交易预计不会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未来交

易金额如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则将本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法人名称：海南农垦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二）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法定代表人：林雄

（四）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五）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土地整治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生态保护区管理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

保护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资产评估；自

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自然遗迹保护管理；工程管理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六）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垦地融合公司资产总额 18.36

亿元，净资产 7.93 亿元；202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4.04 万元，净利润-3217.1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垦地融合公司资产总额 21.46 亿元，净资产 8.52

亿元；2025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2 亿元，净利润 3220.24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垦地融合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履约安排

（一）交易相关方：

甲方：海南农垦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复耕工作涉及的公司下属分公司

（二）交易标的：复耕工作涉及的公司部分胶园土地。2023 年度及 2024 年

度一般耕地复耕任务指标面积分别为 6513 亩、4453 亩，2025 年度复耕面积授权

公司管理层根据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下达的工作任务确定。

（三）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沟通对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配合乙方协调属地政府有关部门、村

委会等，确保乙方能顺利进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清点补偿工作。

2.负责落实资金、相关技术单位招标等工作。

3.提供整改复耕界线，协助乙方完成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清点补偿工作。

（四）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负责整改复耕地块内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清点和补偿及土地纠纷等问题，

积极配合属地政府的工作，保障整改复耕工作的顺利进行。

2.与整改复耕地块范围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签订补偿协议并拨

付补偿款。

3.配合完成整改复耕地块的测量、清表、复耕、种植等工作。

4.完成整改复耕地块的日常变更调查，提交至“海南国土调查云”系统通过

审核；作为后期管护主体负责整改复耕地块的监督、管护及收益等。

（五）定价原则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参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征地统一年

产值标准和海南省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琼府〔2014〕36 号）

文件标准进行补偿，最终补偿金额根据实际通过“海南国土调查云”的土地面积

确定，工作经费按照公司下属分公司实际支出为准。

本次交易价格参照政府补偿标准，经各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坚决遏制耕地“非

粮化”“非农化”现象，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公司从顾全大局、兼顾国家、

社会和企业利益出发，配合推进土地复耕工作，清理复耕胶园范围内青苗及地上

附着物并获得经济补偿。

本次复耕土地面积占公司全球范围内胶园总面积的比例较低，获得的经济补



偿可以弥补公司成本，不会对公司橡胶种植端的持续经营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胶园土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复耕的议案》。关

联董事王宏向、杨宇、韩旭斌、蔡锋回避表决，3 名独立董事王季民、张生、冯

科均投了同意票。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

事过半数同意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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